苏州市民宗局2024年工作总结及2025年工作计划
苏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4年，苏州市民宗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攻坚克难、务实作为，推动全市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政治引领，加强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

旗帜鲜明讲政治，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先后召开市委民宗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宗教工作专题会议、全市民宗局长会议。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扎实开展党纪教育，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政治自觉性、把握关键点、提升执行力，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举办全市基层统战委员、民宗助理、民宗干部和全市民宗系统专题培训班，不断提升履职能力。
二、坚持主线牵引，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按照《苏州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部署，稳步推进民族工作“八项工程”。组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申报工作，张家港永卓控股有限公司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苏州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宫长义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召开专题会议，及时传达学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宣传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先进事迹。成功承办全省深化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会，推广姑苏区、工业园区旅游促三交工作试点经验，推动各地开展旅游促三交实践项目。举办苏韵伊情苏州-霍尔果斯“红石榴伙伴”夏令营活动、昆山-阿图什“民族团结天使”手拉手夏令营、张家港·林周各族青少年文化交流联谊等活动。举办第21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组织办好苏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民族组比赛。加强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举办全市民族工作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中央民干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指导苏州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召开第七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指导太仓市成立民促会组织，全市实现县域民促会全覆盖。

三、坚持守正创新，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苏州实践
组织宗教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教育，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推进各宗教建设宗教中国化展示馆，推动寒山寺、西园寺、玄妙观等一批重点场所建设“坚持中国化方向苏州实践”展示馆，指导宗教团体制作中国化宣传短视频。推进宗教古籍保护与利用，寒山寺与弘化社基金会合作成立“和合文献数字化中心”；指导市佛协完成《苏州佛教通史》编辑、《苏州佛教碑刻集》《苏州佛寺匾额楹联集》编撰。加强宗教院校管理，5所在苏宗教院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指导市佛协成功承办中佛协讲经交流会，指导市佛协、寒山寺成功承办全国佛教古籍保护培训班；指导市道协成功承办“第二届中国-东南亚国家道教城隍信仰文化系列活动”；指导苏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苏州教区承办“长三角地区系统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研讨会暨第五届渔山论坛”。

四、坚持依法行政，着力提高民族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制，制定2024年普法工作计划、“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综合查一次”场景清单，全面梳理宗教活动场所涉及的行政检查事项，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开展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实践活动，举办全市民族宗教领域行政执法案件评查、座谈交流和行政执法培训班，着力提升民宗干部业务素养和能力水平。认真做好市人大关于《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检查工作。坚持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渠道解决民宗领域纠纷。
五、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好各类风险隐患

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工作要求，将江苏省地方标准《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规范》和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六化”建设工作要求相结合，研究制定《苏州市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六化”建设工作导则》，梳理场所安全工作 14 个重点方面、43 项工作要点，一体推动落实宗教领域“六化”建设目标任务与安全管理规范要求。扎实推进宗教活动场所安全专项整治，深入实施《苏州市宗教活动场所安全治本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围绕既有建筑、消防、燃气、文物、临时施工、重大活动等重点，按照“一场所、一报告、一清单”要求，开展“安全大体检”工作，全市宗教活动场所全部完成一轮“体检”。举办全市民宗系统消防运动会，提升民宗领域消防技能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突出全国“两会”、法定节假日、宗教节日等重点时节，密切关注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信息调度，严密防范、确保安全。

2025年，市民宗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三届七次、八次、九次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苏州实践，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坚决守牢民族宗教领域安全底线，凝心聚力推动全市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政治建设，坚决确保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深入谋划，统筹安排，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苏州实践，积极打造更多具有苏州辨识度的民族宗教工作品牌，凝心聚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有形有感有效，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建设。坚持“一盘棋”思想，加强统筹谋划和督导检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立足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着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多举措夯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推动落实“三项计划”，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融合。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保障各族群众享受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三）坚持思想引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苏州实践。一是推进宗教界思想建设。指导宗教团体制定常态化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组织宗教界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深入开展“三爱”“五个认同”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推进宗教界文化建设。指导宗教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义教规阐释、讲经讲道实践等各个环节，不断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五个认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进宗教活动场所，深入挖掘、研究苏州宗教文化，推进宗教文化融入江南文化。三是推进全面从严治教。加强教风建设，健全宗教教职人员奖惩机制和准入、退出机制，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不断增强宗教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行动自觉。四是推进宗教界人才建设。推进宗教人才梯队建设和后备人才库建设，建设一致规模适当、质量过硬、梯次合力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开展国民教育、法治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正行正信，反对宗教极端思想和异端邪说。
（四）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放松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一是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水平，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加强执法队伍和依法行政能力建设，依法保障民族宗教界合法权益。二是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对已领取《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单位进行督导检查，持续开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主体清理整顿工作。三是压实宗教领域安全责任。深化宗教领域“六化”建设，建立既有建筑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切实从根上消除我市宗教领域既有建筑、燃气等安全隐患。


